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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及概要 

《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重要性不言而喻。1992年，中国提出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次年 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

对混淆等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了规制。进入 21世纪，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经济运行模式

的变化，中国于 2017年、2019 年对《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了修订。 

近年来，电商平台经济蓬勃发展，与此同时，利用算法、平台规则以及大数据等互联网

技术、规则实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大量涌现，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实施带来了新的挑战。

为解决上述监管实践中的突出问题，2022年 11月 22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起草了《反

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时隔两年，2024 年 12月 25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

网站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修订草案”），面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在历经起草机关、司法部、国常会几道“门

槛”后，已通过人大常委会一读审议。可以说《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已走到最后关头，目

前保留的条款已经接近于最终稿。 

 

二、法规解读与君泽君建议 

 Part.1 修订重点条款分析 

修订草案细化、完善了数字经济领域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相关规定，并根据中国《反不

正当竞争法》的执法、审判实践，对管辖、罚则等条款作了优化，以下是草案修订的一些重

点条款分析： 

·（一）对新型不正当行为进行规制，填补了立法漏洞 

首先，修订草案第十三条第二款修改为“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平台规则

等，通过影响用户选择或者其他方式，实施下列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

或者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大大拓展了网络不正当竞争的范围，其所规制的不正当竞争手

段不再局限于技术，还包括数据、算法、平台规则等。 

其次，修订草案增加了第四款“以欺诈、胁迫、电子侵入等不正当方式，获取并使用其

他经营者合法持有的数据”，对数据不当使用进行了规定。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对企业竞争

力的重要性日益增强，但一些数据本身尚不足以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下的“商业秘密”，

对它们的保护成了实务中执法、维权的难题。近年来，中国已就数据非法抓取和使用的不正

当竞争问题积累了大量典型实践案例，但中国法律存在立法空白，修订草案对此予以补充。 

·（二）引入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规定，完善保护机制 

目前，中国商业实践中，存在大型企业利用其优势，对交易相对方，特别是中小企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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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主体实施“二选一”、强制搭售、搜索降权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造成了中小企业创业难、

经营难，“严重扰乱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阻碍创业创新”。而《反垄断法》所规制的“滥用

市场支配地位”中对“市场支配地位”却设置了较高的判断标准，这就使得一些实施此类不

正当竞争行为的普通企业难以适用《反垄断法》进行处罚，对执法、维权带来了困难。 

有鉴于此，修订草案第十五条细化了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规定，旨在更好地规制市场竞争

中的不正当行为。此次修订草案就滥用相对优势地位做了限缩规定，一是将本条款的行为主

体明确限定为大型企业，而非其他条款下的一般经营者；二是将滥用行为缩限于付款条件、

付款方式、付款期限、违约责任、强迫签订排他性协议等现实中较为突出的问题。 

·（三）就传统不正当竞争行为新型表现作出了规定 

1）商业混淆 

本次修订草案第七条新增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四）擅自将他人注册商标、未注册的驰

名商标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使用”。原因在于，一方面，现实此类违法行为仍属于常发常

见；另一方面，其他法律法规对此已有相关规定。 

2）商业贿赂 

修订草案第八条与 2019 年修正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相比增加了第二款，前款规定的单

位和个人不得在交易活动中收受贿赂。明确将作为对合行为的受贿行为也纳入到商业贿赂的

规制范畴中，解决了法律适用的困境与不足。 

3）商业诋毁 

修订草案第十二条将《反不正当竞争法》“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表

述修改为“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以广义的竞争关系代替狭义的竞争关

系，将非直接竞争关系经营者纳入到商业诋毁行为的范畴中，扩大了商业诋毁侵权主体的范

围。除此之外，修订草案把“指使他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这一行为纳入

商业诋毁的范畴，从而扩大了商业诋毁行为的认定范围。 

·（四）进一步强化并科学设置法律责任 

1）罚款加重与精细化 

修订草案在原有的单一一档罚款情节的基础上，在情节严重的档次中创设了一百至五百

万的罚款档位。这一方面加重了对严重商业贿赂行为的处罚，但同时也避免了将十万至五百

万这一跨度较大的罚款范围压缩在一个法定处罚档位可能导致的对执法机关的过度授权以及

可能的执法裁量权滥用的问题。 

2）增设了罚则 

一是对此次新增的强制低价销售和滥用优势地位行为设置了罚则。二是设置了个人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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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商业贿赂同时增加了个人责任，认定行贿经营者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

人员对实施贿赂负有个人责任的，可以处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三是新增三十四条关于违法

所得的规定，明确不正当竞争行为，有违法所得的，应当予以没收的原则。 

 Part.2 政策影响 

修订草案的出台，不仅为在华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合法权益，也为其在海外的合法权

益的维护提供了更有力的法律保障。修订草案第四十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实施

的本法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扰乱境内市场竞争秩序，或者损害境内经营者合法权益的，

依照本法以及有关法律的规定处理。”此条规定于附则当中，但其地位相当重要，使得不正

当竞争法具有域外效力。反不正当竞争法既具有私法属性又具有公法属性，在全球化和全球

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反不正当竞争法继数据安全法第二条、网络安全法第七十五条、反垄断

法第二条之后引入域外效力，这有助于与其他国家的类似法律形成协同效应，共同打击跨国

不正当竞争行为。 

 Part.3 总结与启示 

针对《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的发布，就法律层面而言，企业可以从以下几个

方面进行应对： 

一、确保数据处理的合规性 

修订草案首次明确将数据爬取列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情形，从不正当竞争的角度对企业

的数据合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在日常的经营活动中应注意审查数据来源的合法性

和数据获取手段的正当性，避免为企业带来数据合规及不正当竞争的法律风险。 

二、加强市场行为合规性评估 

修订草案明确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在域外进行但是可能对中国境内市场竞争秩序造成影

响的行为的管辖权，这对跨国企业的合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在评估某一项市场行

为的合规性时，除要考虑该行为发生地当地的法律及合规风险外，还需充分考虑《反不正当

竞争法》的相关规定，避免引发合规风险和法律责任。 

三、建立健全内部合规体系建设 

通过此次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将为企业维权提供更加扎实的法律基础，企业应根据企

业经营实际需要并结合此次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订内容，从知识产权应用、数据合规、商业

宣传等多个维度建立健全合规体系建设、加强内部审查和培训，发现并及时纠正潜在的合规

问题。 

四、防范法律风险、寻求合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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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经营过程中，企业应积极寻求专业律师的咨询和帮助，确保各项操作符合法律法

规要求。如一旦发生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关的法律风险，企业应积极寻求与专业法律顾问的

合作，及时获取最新的法律动态和合规建议，确保企业合规管理的专业性和有效性。 

 

如您有任何关于涉及反不正当竞争法方面的问题等，欢迎通过末页的联系方式随时与我

们取得联系。 

 

免责声明 

 

本文及其内容仅为交流目的，不代表君泽君律师事务所或其律师就相关问题出具的正式

法律意见、建议。您依据本文及其内容作出的判断均系您个人基于自身理解独立作出的决定。

如您需要法律建议或其他专业分析，请与本文下方的律师联系。本文任何文字、图片、音视

频等内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如需转载或引用，请联系君泽君律所取得授权，并于转载时

明确注明来源及作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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